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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

雨花台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印制

填 报 说 明

1.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（个人奖）申报材料由申报表、自我评价报告和证实性材料三部分组成，所填数据及提供资料必须真实、准确，不涉及国家秘密，数字及各类符号应填写正确、清楚、完整。本表封面编号由雨花台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填写。
2.自我评价报告应按照《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（个人奖）评定标准细则》的评审指标和内容，逐条展开，用事实和数据说明做法、成效和经验。需要追溯性说明的质量活动限申报前三年内；无追溯性说明的质量活动只需说明近年情况。报告文字力求简要，不超过2万字。
3.证实性材料包括个人身份证明、个人技术资格证书、个人从事重大质量工作（活动）取得实效的证实性材料、质量管理科学研究成果、个人荣获国家及市级以上质量荣誉等复印件。
4.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审核、初评后择优推荐。推荐单位应提出推荐意见，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雨花台区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。
5.申报表、自我评价报告和证实性材料需提供书面材料一份（合并装订成册），以及上述材料电子版一份。书面申报材料需用A4规格的纸正反面打印并装订整齐；电子版申报材料需为Word或Pdf文件格式，以“申报人姓名+所在单位全称”为文件名。


承 诺 书

本人郑重承诺:
一、已充分了解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（含提名奖，下同）相关的管理制度、评审程序、规范要求，并严格遵守；
二、所提交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；
三、获得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后，将从实际出发，制定提高质量水平的新目标，不断应用质量管理的新理论、新方法，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；
四、获得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后，有义务向社会介绍、传播本人取得的质量管理先进经验、理念方法（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），在质量管理、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示范、标杆和带头作用；
五、获得雨花台区区长质量奖后，严格按规定宣传和使用所获得相关认定称号、奖牌、证书和标识等。



申 报 人（签字）：
日    期：


一、个人基本情况
	姓   名
	
	身份证号
	
	照片（正面免冠2寸彩色近照）

	性   别
	
	政治面貌
	
	

	职   称
	
	学  历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工作单位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

	所在部门
	
	职  务
	

	工作年限
	
	从事质量工作年限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申报工作
联系部门
	
	申报工作
联系人/职务
	

	联系人
电话/手机
	
	联系人
电子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编
	

	教育经历
	

	工作简历
	

	社会团体
兼职情况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
	

	在质量理论研究、质量管理实践、一线质量操作等方面的主要工作成绩与突出贡献：（限5000字内，可附页）


	代表性成果（论文、专著等）发表情况及内容概要：（可附页）




二、所在单位基本情况及推荐意见
	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编
	

	单位类型
	
	法人代表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规模
	□大型 □中型 □小型
	主管部门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 真
	

	单位简介：（介绍组织的基本情况，近几年生产经营、开拓国际市场、品牌建设、技术创新、产品质量、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，限1000字以内）

	单位推荐意见：


工作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 责 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单位类型根据GB/T 20091-2006《组织机构类型》填写。
2.单位规模按照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）填写。
3.带“□”的项目，请选择相应的符合项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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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单位意见
	推荐单位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（需包括材料核实、初评意见、公示等方面内容及推荐理由）：













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 责 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